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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费公益诉讼撼动“霸王条款”

主持人:

近日， 广东首宗 “霸王条款” 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经法院调解结案， 制定不公平格式条款的企

业与广东省消委会达成调解并删除了相关条款，

代表消费者的广东省消委会获得了胜利。

这起案件也让公众意识到， 用消费公益诉讼

是可以撼动 “霸王条款” 的。

■圆桌主持 陈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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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宗“霸王条款”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获法院支持

■ 链接

不公平格式条款涉嫌“霸王条款”

对格式条款有诸多限制

公益诉讼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李晓茂： 我们平时常常

会听到“格式条款” 和“霸

王条款” 这两种提法， 很多

人会将两者画上等号。

事实上， “格式条款”

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 早

年的 《合同法》 和现行的

《民法典》 都对格式条款做

了相应的规定。

《民法典》 规定： 格式

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

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

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

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

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

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

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

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

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

容。

根据上述规定， 格式条款

由于预先拟定、 未经协商， 难

免有强加于人的感觉， 其中如

果包含不公平的内容， 往往被

人们称为“霸王条款”。

和晓科： 由于格式条款

往往是单方预先拟定的， 因

此法律层面对其效力作了诸

多限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

使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

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

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

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

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

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

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

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

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因此在消费领域， 经营者

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

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不

得“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否则相关内容都是无效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 如果在

消费过程中与经营者订立了格

式合同， 可以主张相关格式协

议无效。

当然， 经营者针对格式条

款是否已提请注意和作了说

明， 相关内容是否不公平、 不

合理，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通常需要在个案中由法院

作出裁断。

根据 《民法典》， 对格式

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

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

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

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

式条款。

据 《深圳商报》 报道，

某家政企业 APP 《购买协

议》 中出现不公平格式条款

且拒不整改， 今年 6 月被广

东省消委会提起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 近日， 在主审法官

的主持下， 被告企业主动与

广东省消委会达成调解协

议： 确认有关不公平格式条

款无效； 保证在未来所有和

用户或消费者有关的协议、

规则， 除非后续法律有新的

规定或变化， 不得恢复或添

加和诉讼请求中的不公平格

式条款近似的条款或其他降

低对消费者赔偿责任、 违约责

任上限的条款； 承担本案产生

的律师费。

去年下半年， 广东省消委

会组织开展了“挑战互联网不

公平合同格式条款消费潜规

则” 活动， 经广泛监督征集，

确定典型“霸王条款” 40 条，

其中一家政企业在其经营的

APP 《购买协议》 中约定“财

物损坏的赔偿额： 由于家庭服

务存在很多不可预估的风险

……因此对服务过程中由于意

外导致的财物损失， 若物品损

失不在保险核保范围或难以评

估财物损失的价值， 如须赔

偿， 自营商家原则上对您承担

最大的赔偿不超过当次服务单

价的三倍”。 该条款涉嫌损害

消费者的求偿权， 减轻了企业

自身赔偿责任。

在发现企业不公平格式条

款问题后， 广东省消委会通过

约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 但

涉事企业始终未整改到位。 广

东省消委会依法向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随后

涉事企业主动提出和解， 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目前相关不公

平合同格式条款已经删除。

潘轶： 我国的《民事诉讼

法》 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修订后， 增设了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八

条规定： 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

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没

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

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

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前款规定的机关

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

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 自

治区、 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

会， 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

消费者人身、 财产安全危险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 适用本

解释。

上述法律修订实施后， 各

地陆续有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

诉讼的案例， 相关制度也在不

断完善。

去年修订实施的《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就规

定：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 市消保委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所

获得的赔偿金， 应当用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

市消保委为前款规定的公益

诉讼收集证据确有困难的， 可以

提请人民检察院、 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协助。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

现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 可以通报

市消保委， 并可以依法提起相应

的公益诉讼。 市消保委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相比消费者单打独斗与经营

者进行诉讼， 公益诉讼由专业的

消费者组织提起， 有人民检察

院、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协助， 往

往能起到更好的诉讼效果。

而且与个案诉讼的结果不具

有普适性不同， 公益诉讼的结果

往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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